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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建立本校內部與外部議題及利害相關者鑑別，並進行關注議題收

集及風險與機會管理準則，以因應組織環境變化可能之風險與機

會，並對風險與機會進行評估管理作業，提早採取對策或管制措

施，以達本校永續經營之目的及能源管理系統持續有效地運作。 

2 範圍 

能源相關內外部議題、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並依據產生之

風險與機會與其對策管理相關作業。 

3 名詞定義 

3.1內部議題：營運核心目標與策略、資產管理計畫、影響組織

的財務資源(財務等)、能源管理成熟度與文化、能源供應中

斷的緊急計劃、現有科技的成熟度及作業風險及信賴度等。 

3.2 外部議題：與利害相關者有關的議題、如現有的國家或部門

目標、要求或標準、對能源供應安全性和可靠性的限制、能

源成本或能源類型的可用性、天氣的影響、氣候變遷的影響

及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等。 

3.3 利害相關者：與本校營運相關之團體或其他過程有利害關係

或受影響之團體或者個人(如設備供應商、主管機關、職員

等)。 

3.4 風險：造成利害相關者及本校活動、產品及服務提供的威脅、

損失或損壞的潛在可能性。 

3.5 機會：可造成利害相關者及本校活動、產品及服務提供的改

進與效益之正向因素。 

4 權責  

4.1 內外部環境議題、利害相關者關切議題蒐集：節約能源委員

會。 

4.2 內外部環境議題、利害相關者關切議題彙整：環安衛組。 

4.3 重大議題鑑別與評估及提出重大議題的因應措施：節約能源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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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審核重大議題的因應措施：總務長。 

5 作業內容 

5.1 內、外部議題分析與決定 

5.1.1 節約能源委員會應每年依據經營理念及其策略目標相關之

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包含氣候變遷影響)，進行分析組織能

源相關內外部議題，並登錄於「組織能源議題及風險機會

管理對策表」，環安衛組彙整後呈總務長核准，並要求節約

能源委員會展開後續風險與機會管理工作。 

5.1.2 本校內外部環境議題於每年管理審查會議檢討並視當年度

之環境變化檢討變更，或各相關單位於內外部環境議題變

更時，得呈報最高管理階層核示予以變更。 

5.1.3 利害相關需求與期望分析：為確保本校的活動、產品及服

務能滿足利害相關者及適用法令與法規要求(包含氣候變

遷)，以避免對本校造成衝擊或影響，各相關單位依本校的

活動、產品及服務，鑑別與能源管理系統相關的利害相關

者與其關切議題，並填入「組織能源議題及風險機會管理

對策表」。另外，須考量利害相關者關切議題是否須轉化為

法規及其他要求者，並增列於適用法規鑑別記錄內。 

5.2 風險與機會評估與管理作業 

5.2.1 因應風險與機會的行動之時機：因應風險與機會的行動評

估作業應定期每年執行，於每年管理審查會議時檢討適合

性，由最高管理階層決定執行時機與範圍。如發生下列事

項，得依變動範圍內之作業進行評估： 

5.2.2 組織架構變更時。 

5.2.3 活動及服務變更(需要時)。 

5.2.4 發生重大管理系統異常，其矯正措施需變動風險與機會評

估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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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法令法規的變動。 

5.2.6 利害相關者關切的重大議題變更時。 

5.3 進行因應風險與機會的行動之評估 

5.3.1 環安衛組彙整「組織能源議題及風險機會管理對策表」，並

由最高管理階層召集節約能源委員會進行風險與機會評

估，分別對能源管理系統及本校營運目的之衝擊度與發生

率進行討論及評估。 

5.3.2 衝擊度之評估方式如下 

衝擊度 評分 評估準則 

高 
3 1. 長期重大營運衝擊(含正面與負

面影響)。 

2. 管理系統運作成效產生重大衝

擊(含正面與負面影響)。 

中 2 

1. 影響部分營運績效(含正面與負

面影響)。 

2. 影響部分管理系統績效(含正面

與負面影響)。 

低 1 幾乎無影響。 

5.3.3 發生率之評估如下 

發生率 評分 評估準則 

經常發

生 
3 

1. 曾發生頻率 1 次以上/3 個月 

2. 目前尚未有任何風險因應措施

或計畫 

3. 利害相關者關注度較高 

有可能

發生 
2 

1. 曾發生頻率 1 次/3~12 個月 

2. 目前雖有風險因應措施，但仍需

要進行改善地方 

3. 利害相關者關注度為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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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不

發生 
1 

1. 曾發生頻率 1 次以下/12 個月 

2. 目前已具備完善風險因應措施 

3. 利害相關者關注度較低 

5.3.4 節約能源委員會鑑別議題其衝擊度 x 發生率達 6 分以上

者，則應判定為本校重大議題，並於「組織能源議題及風

險機會管理對策表」之(3)重大議題標註『○』。 

5.3.5 節約能源委員會應依各重大議題，進行風險與機會評估考

量，據此提出相關風險與機會管控計畫，包含未來因應行

動措施及目標建立等，以掌握改善機會與降低風險。 

5.4 風險與機會的處置 

5.4.1 消除風險：於設計與採購規劃過程，考量消除風險之措施，

同時亦考量訂定目標、能源標的及其因應措施之需求。 

5.4.2 降低風險：應訂定目標、能源標的，以降低重大議題之衝

擊度或發生度，以降低營運風險。 

5.4.3 分散風險：研議分散風險措施，包含外包或委由專業單位

協助處理等。 

5.4.4 承擔風險：以現有風險控制措施進行控管並維持其有效性。 

5.4.5 所選擇的風險與機會因應措施，應能有效使能源管理系統

能達到預期效果，以防止或減少非期望的結果發生，或可

持續改善能源管理績效。 

5.4.6 「組織能源議題及風險機會管理對策表」中有關重大議題

之相關因應行動措施之執行進度與結果應於管理審查會議

中提出討論。 

5.5記錄應保存三年。 

6  使用表單 

6.1 組織議題及風險機會管理對策表(NUK-ENMS-02-13-01）。 


